附件1：

广西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

 广西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目标是寻找心脑血管与影响因素的确切关系，并促进成果转化；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实现心脑血管病精准预警、精准诊断与精准干预，全面提升心脑血管病防控能力。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区域性心脑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的精准防控；二是基于多模式影像技术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及斑块稳定的分子组织学研究；三是基于组学特征谱的心脑血管疾病分子分型研究。
一、 本年度优先/重点资助下述研究领域：
1. 心脑血管疾病的分子分型研究。
2. 心脑血管疾病的转录组学、表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及代谢组学研究。
3. 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个体化治疗及介入诊疗研究。
二、主要考核指标：
在中文核心期刊或SCI 收录期刊发表相关原创性论著1篇及以上，或获授权发明专利1件及以上。

三、 本项目课题申报要求：
    1. 实施年限：2年
　　2. 计划资助经费：每个项目2~3万，具体资助金额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规定，开放课题经费可划拨至开放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
　　3. 资助对象：广西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以外的所有科研人员均可申报（包括研究生、博士后等），每人限报1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根据项目的意义、学术价值和创新情况对申请书进行评审，择优确定开放课题项目，对获准项目签定项目任务合同书。
　　4. 受到本室基金资助的开放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归研究者个人及本实验室共有；自带经费的开放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归研究者、研究者原工作单位及本实验室共有。外籍客座人员成果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5. 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的费用，包括开放课题发生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费、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其中，劳务费是指在开展重点实验室相关工作中支付给重点实验室成员或相关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6. 基金按课题分别进行核算，每年末应与年度进展报告同时进行结算，结余可跨年度使用。课题结束时经费节余由课题负责人掌握用于其他研究，因故中止课题所余经费如数上缴实验室。
　　7. 工作评价及成果管理
　　（1）所有实验室开放课题，每年必须提交研究计划进展报告，根据课题性质和进展，提交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阶段小结；
　　（2）课题结束或终止，必须向实验室提交如下资料归档：项目任务合同书、　项目总结报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
　　8. 实验室主任必须经常检查课题进展及执行情况，发现完不成计划或方案有问题时有权暂时终止、调整或取消项目及基金资助。
　  9. 开放课题申报成果及发表论文时，按研究者实际工作量确定署名顺序，并必须在成果申报材料内封或论文首页角注明基金项目：广西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课题编号）；或英文Open Project of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Precision Medicine in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课题编号）。
[bookmark: _GoBack]   10. 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 12月 31日，请将纸质版一式叁份和电子版交至以下地址。
　　   联系人：麦兰仙 　　邮编：530021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22号
　　   广西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大楼13楼1305室 
　　   电话：13878130717
　　   E-mail：GXKL_xinnao@163.com
广西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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